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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东北师范大学委员会 

关于成立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

 

净月校区党工委，机关党委，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

支部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切实抓好学校党建工作，建立党委统筹、

分工协作、责任到位、保障有力的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和运行

机制，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，成立东北师范大学党建工作领

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。 

  一、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构成 

领导小组成员实行席位制，成员职务如发生变动，由接

任人员自然递补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委组织部。 

  领导小组组长由学校党委书记、校长担任；副组长由学

校党政副职领导、党委常委担任；成员由学校办公室、净月

校区党工委、纪委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机关党委、党委宣

传部、党委教师工作部、党委统战部、党委学生工作部、研

究生院、教务处、学校团委是党员的主要负责人及各基层党



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书记担任。 

 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学校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兼

任。 

二、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

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，在学校党委领导下，贯彻落实

全面从严治党要求，认真执行上级党组织党建工作有关精神

和工作部署，对学校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实施统一领导、统筹

规划、指导监督、推动落实。 

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是，积极宣传、组织实施和督促

检查领导小组决定的相关事项。 

三、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组  长：杨晓慧  刘益春 

副组长：王  延  马晓燕  韩东育  郭建华  兰恒斌 

常  青  王占仁  徐海阳  高  夯 

办公室主任：马晓燕（兼） 

成  员： 

张鲲鹏  孙立伟  柏维春  孙建智  严蔚刚  

康秀云 艾春明  金  昕  邬志辉  魏  民  

李  鹏  邢  宇  程  琪  齐仁庆  唐德先  

房国忠  解  玲  杨善玲  狄艳华  管立国  

张  群  孟宪生  高  巍  任增强  李金环  

李阳光  王占良  王升忠  霍洪亮  张铁民 

耿  昕  郝明宇  王百元  赵玉宝  孙  彦   

刘万国  吴思杰  辛  海  纪立群  邹雪辉  

刘桂萍  廖桂春  刘丽君  刘建飞  吴寿东  



特此通知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东北师范大学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9 月 30 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